
乌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转型升级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实施意见（乌海政

发〔2014〕28号）

各区人民政府，滨河新区管委会，市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和我市“1235”发展战略，充分发挥住宅产业现

代化对社会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加快推进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转变发展方式，全面提

高房屋质量和性能，根据住建部关于《国家住宅产业化基地试行办法》（建住房〔2006〕150

号），结合我市实际，对住宅产业现代化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推进住宅产业化的重要意义

住宅产业现代化是以采用设计标准化、生产工厂化、施工装配化、部品模数化、装修一

体化、管理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方式，通过整合房屋建设全过程相关企业及其产品和技

术，在设计、生产、施工、开发等环节形成完整的、有机的产业链，实现房屋建造全过程的

工业化、集约化和社会化。

我市是自治区西部新兴工业城市，因煤而兴，因煤而建，具有典型的煤化工业特征。推

进住宅产业现代化有助于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产城融合的绿色循环发

展模式，建设生态宜居城市，实现城市和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宜居宜业的生态城市为目标，以转变住宅产业建

设方式为主线，以发展住宅产业现代化和新型建筑工业化为引领，以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为

支撑，发扬先行先试的改革创新精神，逐步建立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经济与环境效益

好、人力资源不断聚集的住宅产业现代化发展模式，增强我市在自治区西部地区的示范引导

作用和区域辐射能力，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1．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推动相结合；



2．坚持产业集聚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相结合；

3．坚持优秀企业引进和本土企业培育相结合；

4．坚持经验借鉴与因地制宜相结合；

5．坚持总体推进和重点建设试点示范项目相结合。

（三）发展目标。

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逐步将我市建设成为内蒙古西部住宅产业现代化和新型建筑工

业化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打造内蒙西部住宅产业现代化试点示范工程和研发展示中心、绿色

建材和部品生产中心、产业化部品商贸物流集散中心。

1．稳步推进成品住宅建设。到2014年底，乌海市新开工建设的保障性住房项目全装修

比例达到70%，新开工建设商品住房全装修比例达到30%以上；到2015年底，乌海市新开

工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全装修比例达到100%，新开工建设的商品住房全装修比例达到60%以

上；2017年及以后，乌海市新开工建设的住宅项目全装修比例达到100%。

2．重点推广预制装配式建筑。2014年，启动一个以上预制装配式建筑项目；2015年，

再启动2-4个预制装配式建筑项目；2016年及以后，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开发建设

项目，全面推行装配式建筑技术开发建设，单体建筑预制装配化率达到30%以上。

3．全面提高建筑质量和性能。2014年，新开工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标准不低于一

星级绿色建筑或1A级性能认定住宅；从2015年开始，25%以上新开工建设住宅建筑通过住

宅性能认定或达到绿色建筑标准；政府投资的公共建筑全部达到绿色建筑标准；2017年，

80%以上新建住宅建筑通过住宅性能认定或达到绿色建筑标准；将滨河新区建设成为绿色生

态城区，滨河二期、滨河新区及以后建设项目全部达到绿色建筑标准。

4．高效节约资源和能源。到2015年底，培育两个以上被动式低能耗建筑；到2020年底，

新建项目全面推广被动式低能耗建筑。城区内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改造采用节水器具和设备

比例达到100%。到2015年底，新建建筑绿色建材使用率达到60%以上；到2020年底，新建

建筑绿色建材使用率达到85%以上。充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节约集约利用土地，逐步提高

土地利用效率。



5．着力培育龙头企业。到2015年底，形成规划设计、开发建设、施工和建材龙头企业

集聚区。在产业集聚的过程中，培育和扶持龙头企业的发展，到2015年底，培育2个以上国

家住宅产业化基地为标志的品牌企业。

三、重点任务

（一）构建住宅产业化政策支持体系。

制定出台乌海市住宅产业现代化行动方案、乌海市住宅产业现代化发展规划、乌海市保

障性住房产业化建造的通知、乌海市商品住房全装修交付使用的通知、乌海市滨河新区创建

绿色生态城区实施方案等政策性文件，建立乌海市住宅产业现代化和建筑工业化政策支持体

系。

（二）推行成品住宅交付模式。

在全市推广实施标准化、系列化、模数化的内装产业化技术体系，根据民族特色和不同

的装修风格制定套餐式或菜单式装修设计方案，降低建筑成本，提升住宅品质，实现房屋建

造的工厂化、标准化。优先研发和推广厨房和卫生间、内隔墙板、管线管道、照明、陶瓷等

产业化成套技术。

（三）发展预制装配式建筑。

加大科研投入，逐步形成适合乌海及其周边辐射地区符合8度抗震设防要求的预制装配

式钢筋混凝土结构体系和钢结构体系。本着“先易后难”的技术路线逐步推进预制装配式建

筑。第一步先使用预制叠合楼板、阳台板、内隔墙、楼梯4类部件，使预制部品装配化率达

到30%以上；第二步，有条件的项目要较大范围地应用预制内墙、预制外墙，促进预制化率

逐步提高。

（四）打造住宅产业集群。

加快培育市场主体，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支持建筑结构部品部件、金属结构制品、陶瓷

制品、门窗家具产品、光伏或光热系统及其产品、厨卫产品、照明设施等符合产业化发展要

求的生产企业做大做强。打造住宅产业集群，构建住宅产业现代化的产业基础。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创建国家级住宅产业化基地，鼓励设计、开发、施工和构



配件生产等相关企业优势互补，组建大型的住宅产业化集团或联盟。

（五）通过试点推动全面发展。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项目的推广、应用、示范作用，先行先试，把保障性住房作为推动我

市住宅产业现代化的试点项目。鼓励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绿色建筑、被动式低能耗建筑和工业

化建筑三位一体的综合性示范工程，培育建设一个到二个规模较大的绿色生态园区，带动全

市全面提高建筑质量和品质。

四、政策支持

政策支持对象为实施住宅产业化的企业和项目。住宅产业化项目应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一

项或几项（依据具体项目情况而定）：建筑设计采用标准化、系列化设计方法；成品住宅交

付；采用新型工业化建筑结构体系如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等；应用预制叠合楼板、

阳台板、内隔墙、预制楼梯等预制构配件。

（一）土地和规划政策。

1．土地供应向住宅产业化实施项目和企业倾斜。

在制定年度土地供应计划时，每年安排一定数量的土地用于产业化住宅建设，并明确预

制装配式项目比例、全装修住宅面积比例、住宅性能标准、工程耗能、耗水、耗材标准等有

关内容和要求，作为取得土地的条件之一。项目建成后应通过专家委员会的审定，达不到标

准的2年内不得参与土地竞购。

2．对达到一定产业化要求的企业和项目给予适当的奖励。

一是符合产业化标准的开发建设项目或新建住宅全装修面积占到项目建筑面积一定比

例的，在符合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的前提下，实行容积率优惠政策：占到项目建筑面积

10%以上的容积率可提高1%；占到项目建筑面积50%以上的容积率可提高2%；占到项目建

筑面积100%的容积率可提高3%。二是城市规划部门适当提高产业化项目的商业配套标准，

弥补其增量成本。

（二）税收、财政、金融政策。

1．税收优惠。



一是对生产使用有利于资源节约、绿色环保和符合产业化发展的“四新”技术的企业给

予所得税的适当减免。

二是符合住宅产业化相关生产企业和项目可适用以下税收政策：（1）从事国家重点扶

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优惠；（2）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

目的所得优惠；（3）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4）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

惠目录》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

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5）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

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抵免税额优惠；（6）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

发费用；（7）对销售下列自产货物实行免征增值税政策：再生水、以废旧轮胎为全部生产

原料生产的胶粉、翻新轮胎、生产原料中掺兑废渣比例不低于30%的特定建材产品等。利用

粉煤灰、煤矸石生产的粉煤灰高温增养砖和煤矸石烧结砖。三是对建设和购买全装修住宅的

企业和购房者给予税收优惠。（1）对于开发建设单位，计征营业税时扣除装修成本；（2）

消费者办理产权计算契税时，扣除装修成本；（3）对全装修住宅实施1.5%的契税优惠政策。

2．财政规费优惠。

一是对投资规模大、产业带动作用强的重大项目，经审核确认，由政府承担园区市政基

础设施配套费。

二是实施产业化试点开发企业的开发项目，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许可范围内，经相关部门

批准认可，试点部分的建筑面积可享受城市建设配套费减缓优惠，相应面积的审图费、测绘

费、供热增容费、安措费减半。

三是设立住宅产业现代化发展基金，用于住宅产业现代化技术的开发与前期研究，带动

住宅产业化重大项目争取国家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自主创新和高技

术产业化、技术改造等专项资金支持。

四是对住宅产业化项目给予贴息补助，贷款贴息方式为先付后贴，即开发企业先按照商

业利率还本付息，经政府有关部门对住宅产业现代化试点示范项目进行评估后，再根据情况

给付企业贷款贴息资金，贴息比例原则上为贷款贴息期限内项目贷款利息总额的50%至



100%。

五是实施住宅产业化的企业可同时适用乌海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的意见》（乌海政发〔2013〕61号）相关鼓励政策。

六是对推动全市住宅产业化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予以奖励。

3．信贷优惠政策。

金融部门对符合住宅产业化发展政策的开发建设项目实行优先放贷；对购买通过住宅性

能认定并达到 A级的住宅和符合节能、省地、环保要求住宅的消费者可适当增加贷款额度

和贷款期限。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

加大政府组织领导力度，成立住宅产业现代化专职管理机构，定编定职能，保证经费。

一是成立住宅产业现代化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市长任组长，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小组成员

由发改、国土、规划、住建、财政、税务、经信、环保、科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各成

员单位要密切协调配合，创新工作手段，及时研究解决住宅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形成推动住宅产业化发展的合力。二是成立乌海住宅产业现代化管理办公室，由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

为住宅产业化项目提供一站式审批和绿色通道服务，建立住宅产业现代化重点项目联系

人制度。

（三）推广适用技术，建立研发中心。

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引导相关科研机构和企业组建住宅产业现代化发展联盟。推广适用

成熟技术，编制住宅产业化项目选用适宜技术产品目录。依托保障性住房建材部品采购信息

平台，鼓励批量采购、配套供应。成立由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以及专家共同组成的住宅产业

化专家委员会，负责住宅产业化相关技术服务指导工作。

（四）重视宣传引导，创造良好环境。



加快建成一批住宅产业现代化示范项目，积极开展现场技术交流，对推进住宅产业现代

化的优秀企业和个人给予表彰。通过各种媒体广泛宣传，推进住宅产业化发展带来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提高公众对发展节能省地环保型住宅及公共建筑的认识，提高住宅产业现代

化社会认同度，为推进住宅产业化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五）深入政策研究，完善政策体系。

针对我市住宅产业发展的现状，借鉴各地的先进经验，加大政策研究力度，探索符合我

市实际的产业扶持政策和经济激励机制，逐步形成适合我市住宅产业化发展的政策体系。

2014年5月5日


